
 

 

 

在第三代流動服務 

現有頻率指配到期後 

有關1.9 – 2.2吉赫頻帶頻譜的安排 
 

  

 
 
 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

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 

立法會CB(4)377/12-13(01)號文件  

 



議題 

• 1.9 – 2.2吉赫頻帶內2 x 60兆赫頻譜（「3G頻譜」）於
二零零一年十月經拍賣指配予四家流動網絡營辦商，為
期十五年 

– 上述頻譜指配將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屆滿 
 

• 需在諮詢業界後決定重新指配頻譜的安排 
 

• 香港現有五家流動網絡營辦商 

– 現有「3G營辦商 」：各持有2 x 15兆赫3G頻譜 

 香港移動通訊 

 香港電訊 

 和記 

 數碼通 

– 中國移動香港：未獲指配任何3G頻譜 
 

2 



二零零七年《頻譜政策綱要》 

• 當通訊局認為非政府服務提供者很可能對頻譜有競爭性的
需求時，會採用市場主導的模式來管理頻譜，除非有凌駕
性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，則作別論 

 

• 在任何牌照或頻譜指配期屆滿時，持牌人不應對牌照或指
配期獲得續期，或對牌照或指配期獲得續期的優先權，有
任何合理期望 

 

• 三年事先通知期 （二零一三年十月或之前） 

− 為頻譜指配續期但指配不同頻率 

− 在指配期屆滿後不予續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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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兩階段諮詢：第一份諮詢文件 

建議三個重新指配頻譜的方案 

• 方案一 : 行政指配模式 

– 給予所有現有3G營辦商優先權以獲取其原本持有的頻譜 
 

• 方案二 : 完全市場主導模式 

– 重新拍賣所有頻譜 
 

• 方案三 : 市場主導模式兼行政指配模式 

– 現有3G營辦商獲優先權以保留其2/3現有頻譜，即每家營辦
商有2 x 10兆赫頻譜，總共保留2 x 40兆赫頻譜 

– 重新拍賣由每家現有3G營辦商交還的餘下1/3頻譜，即合共
2 x 20兆赫頻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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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份諮詢文件所收到的意見書 

• 第一次諮詢在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五日結束，為期三個半月 

– 收到11份意見書 

– 在七月至九月收到7份補充意見書 

– 在十月再收到一份意見書 

 

• 12名回應者包括： 

– 5家流動網絡營辦商 

– 1家流動網絡營辦商的業務伙伴 

– 3家設備供應商／工程承建商 

– 3名市民 

 

 

 

 
5 



通訊局的觀點：頻譜有競爭性的需求 

• 流動數據通訊量增長強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• 中國移動香港表明渴望取得3G頻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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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市場主導模式管理頻譜 

• 根據《頻譜政策綱要》，應採用方案二，除非有凌駕性的
公共政策考慮因素。方案二是指：  

– 重新拍賣所有頻譜 

– 採用完全市場主導模式 
 

• 但方案二或會使現有3G營辦商獲指配的頻譜出現變動： 

– 損失部分或全部3G頻譜 

– 獲指配和現時不同的頻譜 
 

• 須就方案二進行影響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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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採用方案二的影響 

• 流動數據服務的質素下降  

– 數據下載速度減慢 

– 電話線路中斷增多 
 

• 數以百計地點的室內3G服務覆蓋減弱／完全失去覆蓋 

– 港鐵沿線及車站 

– 機場客運大樓 

–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

– 亞洲國際博覽館 

– 大型商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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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：凌駕性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 

• 採用方案二在二零一六年十月後兩至三年過渡期內的影響 

– 客戶服務質素下降 

– 室內3G服務覆蓋減弱／完全失去覆蓋 

 

• 有凌駕性的公共政策考慮因素，在重新指配3G頻譜時偏
離完全市場主導模式（即不採取方案二） 

 

• 需比較方案一與方案三，就達至重新指配頻譜的多個目標
的優劣 

9 



比較方案一與方案三 

• 方案一 : 維持現狀 
 

• 方案三 : 部分行政指配兼部分市場主導模式 
 

• 方案三較為可取，因能達至下列重新指配頻譜的目標 
 

– 確保客戶服務得以延續 

– 善用頻譜 

– 促進有效競爭 

– 鼓勵投資和推廣創新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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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份諮詢文件 

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認為，應就方案三的行政指配兼市
場主導混合模式作進一步諮詢     
 

• 其他諮詢事宜： 
 

– 通過優先權（「優先權頻譜」 ）和拍賣（「重新拍賣頻
譜」 ）而重新指配的頻譜數量 

– 就重新指配頻譜的建議頻譜規劃表  

– 釐定「優先權頻譜」的頻譜使用費 

– 拍賣的設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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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優先權頻譜」和「重新拍賣頻譜」 

• 「優先權頻譜」：2/3的現有頻譜持有量  

   (即每家現有3G營辦商有2 x 10兆赫此類頻譜) 

– 可確保現有的42 Mbps最高數據下載速度得以維持 

– 讓現有3G營辦商把3G服務的質素，維持於可接受水平 

 

• 「重新拍賣頻譜」：由每家現有3G營辦商交還其1/3的頻譜 

(即合共2 x 20兆赫頻譜) 

 

• 任何現有3G營辦商如決定不行使優先權 

– 所放棄的頻譜將集中起來，供重新拍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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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用作重新指配1.9 – 2.2吉赫頻帶頻譜的頻譜規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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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.4 兆赫

現有受配者 香港電訊 香港移動通訊

14.8 兆赫 14.8 兆赫 14.8 兆赫 14.8 兆赫
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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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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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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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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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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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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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8

S
9

S
1
0

S
1
1

S
1
2

低子頻帶 1920.3 兆赫 1949.9 兆赫 1950.1 兆赫 1979.7 兆赫 1980 - 2010 兆赫

高子頻帶 2110.3 兆赫 2139.9 兆赫 2140.1 兆赫 2169.7 兆赫 2170 - 2200 兆赫

移動地球站

(豁免令)

   將透過優先權給予現有3G營辦商的 2 x 5 兆赫頻寬的頻段

   將透過優先權給予現有3G營辦商的 2 x 4.9 兆赫頻寬的頻段

    將用作重新拍賣的 2 x 4.9 兆赫頻寬的頻段

  

1935.1 兆赫 1964.9 兆赫

2154.9 兆赫

數碼通 和記

2125.1 兆赫



頻譜使用費 

• 「重新拍賣頻譜」的頻譜使用費：  

– 通過拍賣釐定 

 

• 「優先權頻譜」的頻譜使用費： 

– 通過市場機制釐定，兩個建議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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頻譜使用費 – 「優先權頻譜」 

• 第一個方法 
 

– 現有3G營辦商在二零一五／一六年度就3G頻譜使用權
所繳交的使用年費轉換為15年使用期價值，或「重新
拍賣頻譜」的頻譜使用費，以金額較高者為準 
 

 在二零一五／一六年度就3G頻譜須繳交的使用年費  

 = 每兆赫510萬元 

 轉換為15年使用期價值 = 每兆赫7,700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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頻譜使用費 – 「優先權頻譜」(2) 

• 第二個方法 
 

– 過往市場基準的加權平均數和「重新拍賣頻譜」的頻
譜使用費，相加所得的平均數 
 

– 過往市場基準的加權平均數：約每兆赫8,000萬元 

 現有3G營辦商在二零一五／一六年度須繳交的使用費 

(轉換為15年使用期價值) 

 2.5/2.6吉赫頻譜的頻譜使用費 (在二零零九年一月拍賣) 

 850/900兆赫頻譜的頻譜使用費 (在二零一一年三月拍賣) 
 

– 即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舉行的2.5/2.6吉赫頻譜拍賣中
釐定的頻譜使用費將不予考慮  

 防止任何策略性競投行為扭曲二零一三年拍賣的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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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賣的設計 

• 合資格競投人  

– 所有有興趣人士 

 包括現有3G營辦商，不論它們是否已行使優先權取得
「優先權頻譜」 

 

• 「重新拍賣頻譜」的拍賣底價 

– 將定於較高水平，以顯示頻譜的真正最低價值 

 防止現有營辦商策略性地調整它們對「重新拍賣頻譜」
的需求，以支付較少「優先權頻譜」的頻譜使用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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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賣的設計 (2) 

• 拍賣的方式 

– 同時多輪增價拍賣方式 
 

• 頻譜上限 

– 如所有現有3G營辦商均行使優先權取得「優先權頻
譜」 

 將不施加頻譜上限 
 

– 如有兩家或以上現有3G營辦商決定不行使優先權獲取
「優先權頻譜」(此情況不大可能發生) 

 將施加40兆赫頻譜上限 

 已行使優先權的現有3G營辦商，將獲准競投最多2 x 10

兆赫的「重新拍賣頻譜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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